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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疫情防控组关于

印发赴境外人员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

防控工作指引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,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疫情

防控组各成员单位 :

根据国家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

部署,为 切实强化我省赴境外人员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,

我们组织编制了 《赴境外人员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指

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,请参照执行。

广东省新 情防控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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赴境外人员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

防控工作指引

一、基本原则

赴境外人员及其派遣单位和用人单位要以依法、安全、合理、

适度为原则,处理好疫情防控和在境外各种活动的关系,落实好

各项防控措施,对疫情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审慎前往,严 防疫情从

境外输入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工作指引适用于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,广东省各

类因私出境人员,如商务、劳务、留学、旅行、探亲等事宜的人

员及派遣单位和用人单位。广东省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 (含高校 )

和国企人员因公出访按照省有关规定办理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各类赴境外人员个人须承担疫情防控的主体责任,派遣、用

人单位应承担监管责任,省 内属地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提供防护技

术指导。

四、主要措施

(一 )出境前管理措施。

1.健康把关及申报。派遣、用人单位应注意对赴境外人员进

行严格的健康把关,并对其家庭成员健康情况进行必要调查。如

有发热、干咳或国内高中风险地区旅居史等情况,要严格按照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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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规定落实居家或集中隔离,确保其健康后才能安排出境。赴境

外人员出境时须持 120小 时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。

2.密切关注目的国家和地区疫情形势和对入境人员相关管

理政策。赴境外人员在出境前要详细了解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疫情

最新形势,以及涉及入境人员的相关管理政策措施,派遣单位和

用人单位要根据有关国家和地区疫情形势和政策的变化情况,慎

重安排人员出访和安排境外自由行等行程。个人可通过国家移民

管理局 (l时
m∶//-W.nh.gOv.cn)的 “出入境信息一键通

”程序,或

登陆目的地国家和地区政府及我驻当地使领馆网站等,查阅了解

当地政府有关疫情信息通报及相关疫情防控政策,根据实际情况

科学安排出行计划和做好必要的防护准备。

3.积极配合出入境疫情防控工作。赴境外人员在出境时,要

主动配合机场、码头、车站等口岸有关管理部门的卫生检疫和安

仝检查工作,自 觉服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管理,按规定办理通

关查验手续。入境时如实申报本人健康状况等相关信息并遵守当

地疫情防控管理规定。

(二 )个人防护措施。

1.出境前防护准备。赴境外人员符合出境健康要求后,要合

理规划路线,在 出境前各齐有关健康证明,备足口罩、免洗手消

毒液等防护用品。选择航班时,应尽量避免在疫情严重国家、地

区转机或停留,建议提前准备好几份护照、签证等重要证件的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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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件,以备不时之需。老年人、慢性病患者、孕妇不建议疫情期

间赴境外出行旅游。

2.保持良好卫生习惯。外出时注意佩戴口罩,与他人交流时

宜保持一定距离和避免直接接触。要注意咳嗽礼仪,加强手部卫

生,尤其是在佩戴口罩前、摘除口罩后、触摸公共物品后、饭前

和便后,应 当及时使用洗手液并用流动水洗手。现场没有洗手设

施时,可使用速干手消毒剂进行消毒。

3.少聚集。除正常商务、公务、劳务、学习等需要外,尽量

避免或减少参加聚集性活动;避免到教堂、酒吧、影剧院、歌舞

娱乐场所、体育场馆等人群密集公共场所,避免在高峰时段前往

热门景区景点。游玩过程中要有序排队,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,

不聚集、不扎堆,避免人员拥挤。

4.自 我健康监测。注意做好自我健康监测,如有体温异常

(≡373℃ )或 出现呼吸道症状,要及时就医排查,有派遣和用人

单位的人员要按要求报告健康状况。

5.注意出行安全。不因疫情问题与他人发生争执,甚至肢体

冲突,如遇伤害,及时报警并报告我驻当地使领馆。

(三 )出境后异常情况处置与报告。

各派遣、用人单位要建立海外疫情突发事件快速应对机制,

加强对派遣人员,尤其是境外企业人员的疫情防控工作、做好提

醒等服务保障,提高派遣人员等的风险防范意识。同时,加强对

派遣、常驻人员的健康监控,对赴境外人员每天的活动轨迹、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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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状况进行跟进,发现苗头时及时处理,保证其健康与人身安全。

赴境外人员在抵达目的地国家开展正常商务、公务、劳务、

学习、旅行等活动时,要 自觉遵守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 ,

遵守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发布的疫情防控指引和管理规定,自 觉

维护中国公民良好形象。

如出现发热、干咳、乏力等可疑症状或接触感染者时,需按

照当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采取行动,尽早进行排查与诊治,

并及时通知派遣单位和用人单位 (如有 )。 派遣单位和用人单位要

做好沟通与跟进工作,及时将相关人员健康状况、诊疗情况、活

动轨迹等情况报告有关部门,必要时拨打我驻当地使领馆领事保

护热线或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协助应急呼叫中|心 电话

8⒍ 1O-1刀m或 +86-10¨”913991请 求协助。如已有疑似症状,请

及时就诊或居家观察,切勿仓促回国,以免增加沿途航班等疫情

扩散风险。

(四 )返粤后健康管理。

赴境外人员在完成相关活动后返粤时,在入境时须如实填报

健康卡,并按照我省防控境外疫情输入的有关规定,配合做好入

境卫生检疫、隔离医学观察等防疫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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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j主动公开

疫情防控组 王熠炫 (丿专印 6饣》)


